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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拆除施工過程之鋼筋輻射偵測，及協調回收處理拆除之輻射鋼筋，順利完成該國宅拆除

工程。 

綜上，本會對於輻射屋之後續處理，在考量民眾健康、環境安全與經濟等因素，認為輻

射屋經多年自然衰減，目前絕大多數的劑量已遠低於 1 毫西弗（與背景輻射劑量相當），並

無輻射安全顧慮。地方政府若依其法規放寬容積獎勵、都更、評定輻射屋需拆除重建等，本

會將積極協助地方政府，完成輻射屋拆除重建作業。 

（六）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電信業者行動上網傳輸量吃到飽方案每月

從 599 元-1399 元不等，應檢討費率是否有再降價空間、改善通訊

品質及對老年人提供優惠價格等，如何找到適當的市場價格，並避

免市場價格被壟斷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530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6-135） 

顏委員就「電信業者行動上網傳輸量吃到飽方案每月從 599 元-1399 元不等，認為收費太高要

求進行檢討，包括費率是否有再降價空間、改善通訊品質及對老年人提供優惠價格等，如何找到適

當的市場價格，並避免市場價格被壟斷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

傳會）查復如下： 

一、依委員所詢事項應係指行動寬頻（以下簡稱 4G）業務相關事項，按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

辦法第 3 條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主要資費之管制採價格調整上限制；次按同管

理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非市場主導者資費之調整及其促銷方案於預定實施前以媒體、電

子網站及各營業場所公告等適當方式完整揭露資費訊息，並函知通傳會。 

二、4G 業者已於 103 年 5 月陸續營運提供服務，未來通傳會將陸續規劃新頻段分批釋出供行動寬

頻使用，爰目前尚未宣告 4G 業務市場主導者。是以，4G 業者依上揭規定及市場機制與用戶

使用習性自由訂定多元費率方案，供消費者選用及以適當方式完整揭露資費訊息，並函知通

傳會。 

三、為讓消費者體驗 4G 服務，目前各業者均以促銷方案來爭取用戶申辦，台灣之星實施「4G 入

門 488 單門號」促銷案月繳 488 元，亞太電信實施「月租 750」促銷案月繳 750 元，遠傳電信

實施「4G 省更大 499」促銷案月繳 499 元，台灣大哥大實施「499 單門號」促銷案月繳 499 元

等，可享 4G 行動上網傳輸量吃到飽，近期內可預見中華電信資費策略將隨市場動態調整，推

出具競爭性之促銷案，此透過市場競爭讓消費者實際享用之費率遠低於牌告價費率，已形同

費率之調降。 

四、有關改善通訊品質乙事，從行動上網的物理本質來看它是「移動、分享、動態」的，影響行動

上網速率的因素很多諸如網路技術種類、距離基地臺遠近、地形及建物阻隔、終端設備性能

、移動速度快慢、應用軟體效能及使用人數多寡等，均會對使用者感受的速率產生重大影響

。依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第 66 條、第 40 條第 5 項規定，4G 業者除須於 5 年內完成高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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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臺達已建設基地臺總數百分之八十以上或達 1,000 臺以上，並完成電波涵蓋範圍達營業區人

口數百分之五十外，其需按事業計畫書所規劃進行基地臺建設，如有異動，業者應敘明理由

報請本會核准。目前 4G 業者業已依事業計畫書規劃完成各階段建設，通傳會亦將積極督導電

信業者執行建設計畫，以提供消費者良好通訊品質。 

五、按電信法第 21 條規定，電信事業應公平提供服務，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得為差別處理。目

前電信業者針對身心障礙者及中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已實施優惠資費方案，老年人若符合前

揭規定亦得享受該優惠方案。 

（七）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加強宣導流感疫苗接種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530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6-136） 

顏委員就加強宣導流感疫苗接種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為提升流感疫苗接種率，本部持續加強與民眾及醫界之溝通，並採行各種提升接種可近性措施

如下： 

(一)自 100 年起委託內科、兒科、婦產及家醫科等相關醫學會或民間社團辦理醫護人員流感

疫苗接種宣導及教育訓練，提升專業醫療人員對疫苗接種效益之認同與信心，進而協助

鼓勵民眾接種疫苗，提升民眾接種意願。 

(二)透過多元管道進行溝通與宣導，包括定期召開記者會、發布新聞稿及致醫界通函、刊登

平面及電子媒體、利用網路社群（Facebook、部落格），以及動員社區志工深入各類對象

之核心活動區域，如榮民服務處、老人活動中心、長青協會、保母協會、幼兒園及國民

小學等，進行接種宣導。同時提供弱勢老人及幼兒重點族群疫苗接種衛教、接種提醒及

陪同接種等服務。 

(三)於全國設立約 3,500 家合約醫療院所，且主動聯繫安養、養護及長期照護等機構，提供到

院接種服務。另為方便民眾接種，主動至社區設立接種站；對於行動不便及弱勢長者，

更提供到宅接種服務。 

二、鑒於目前公費流感疫苗使用量已達 99%以上，全國疫苗剩餘量有限，為利疫苗調度，各縣市

接種點將逐漸縮減，本部已加強向民眾宣導接種前先至本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並

先向合約醫療院所確認有疫苗再前往接種，以免撲空。若仍找不到提供流感疫苗的院所，可

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由防疫人員協助轉介至有疫苗之合約院所接種。 

（八）行政院函送黃委員秀芳就目前全國尚有 2 萬餘公頃公共設施保留地

未取得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534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6-172） 


